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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债权人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签署的《河北 2017 年
SHZ009 号资产包转让协议》，以及借款人、担保人与原债权
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签署的下列借款

合同和担保合同，原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行对借款人和担保人所享有的债权由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承继并享有。请债务人、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前述债务已全部逾期，债务人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金额，至实际还款之日，我办将依合同约定及国家规定收取利息。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5年 8月 13日

借款人名称

河 北 格 林 恒 业 集
团有限公司

河 北 格 林 新 大 陆
食品有限公司

衡 水 衡 林 生 物 科
技有限公司

河 北 冠 润 药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沽 源 县 明 洋 商 贸
有限责任公司
沧 州 市 顺 意 工 贸
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040700021- 2016 年 ( 河 东) 字 00028 号 、
0040700021- 2016 年 ( 河 东) 字 00027 号 、
04070200- 2014 年 ( 河 东) 字 0019 号 、
04070200-2014 年(河东)字 0014 号

0040700021-2015 年(河东)字 00084 号

0040700007-2017 年（武 邑）字 00022 号 、
0040700007-2016 年（武 邑）字 00032 号 、
0040700007-2017 年（武 邑）字 00002 号 、
0040700007-2017 年（武邑）字 00003 号

0040200026- 2014 年（ 晋 州 ）字 00011、
0040200026-2016 年（展）字 0003 号

2013 年（明德）字 0008 号

0040800024-2016 年（黄骅）字 00027 号

本金金额（元）

69,980,000.00

8,980,000.00

51,920,000.00

14,900,000.00

18,293,609.85

25,660,000.00

担保人名称

张克强、张俊香、衡水恒达皮革
有限公司、格林恒业集团有限
公司、衡水衡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张克强、张克房、张金段、杜圣
庄、河北格林新大陆食品有限
公司

河北坤腾泵业有限公司、王琳
洁

王茂增、冯敬然、杨彩艳、王运
广、河北冠润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曹伟芳、张守兰

齐月晖、刘春凤、黄骅市顺意百
货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0040700021-2016 年河东（抵）字 00028 号、0040700021-2016 年河东（保）字 00028 号、0040700021-2016 年河东（抵）
字 00027 号、0040700021-2016 年河东（保）字 00027 号、0040700021-2016 年河东（保）字 0004 号、0040700021-2014 年
河东（抵）字 0019 号、2015 年河东（保）字 0005 号、0040700021-2016 年河东（保）字 0014 号、04070200-2014 年河东
（保）字 0006 号、04070200-2014 年河东（抵）字 0004 号、2015 年河东（保）字 0003 号、0040700021-2016 年河东（保）
字 0013 号、0040700021-2015 年河东（抵）字 0002 号

0040700021-2015 年河东（保）字 00084-1 号、0040700021-2015 年河东（保）字 00084-2 号、2013 年河东(抵)字 0005
号、2015 年河东(抵)字 00084 号

0040700007-2016 年武邑（保）字 0030 号、0040700007-2016 年武邑（个保）字 0030 号、0040700007-2017 年武邑（保）
字 0008 号、0040700007-2017 年武邑（保）字 0012 号、0040700007-2017 年武邑（保）字 0009 号、0040700007-2017 年武
邑（保）字 0013 号、0040700007-2017 年武邑（保）字 0024 号、0040700007-2017 年武邑（保）0026 号

04020244-2014 年晋州（保）0009-1、0040200026-2014 年晋州（保）字 0009-2 号、0040200026-2014 年晋州（抵）字
0069 号

2013 明德（抵）字 0008 号、2013 年明德（保）字 0008 号

04080008-2014 年黄骅（抵）字 0011 号、0040800024-2016 年（黄骅）字 00027 号

本报讯 （张哲 周旭）近日，深泽
县人民法院高效执结一起婚姻家庭纠
纷案，实现案结事了。

裴某某与赵某某经人介绍认识后，
于 2013 年 步 入 婚 姻 殿 堂 。 2019 年 3
月 ，他 们 的 女 儿 出 生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事，让幸福
的 小 家 出 现 裂 痕 。 2024 年 7 月 ，二 人
因 为 孩 子 的 教 育 方 式 问 题 大 吵 一 架 ，
多年积攒的矛盾彻底爆发。裴某某一
气之下到深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根
据 双 方 陈 述 和 相 关 证 据 ，法 官 认 为 双

方存在和好可能，夫妻感情未破裂，经
审理判决不予离婚。但双方之间的矛
盾并未化解，今年 4 月，裴某某再次起
诉离婚。

法 庭 上 ，双 方 就 财 产 分 割 和 子 女
抚 养 问 题 进 行 了 激 烈 的 争 论 ，最 终 经
审 理 判 决 ：准 予 双 方 离 婚 ，女 儿 跟 随
裴 某 某 生 活 ，赵 某 某 需 给 付 原 告 房 屋
补 偿 款 、购 车 款 、子 女 抚 养 费 等 共 计
18.3 万 余 元 。 判 决 生 效 后 ，赵 某 某 拒
绝 履 行 生 效 判 决 、支 付 相 应 补 偿 款 。
在 裴 某 某 催 要 款 项 时 得 知 ，赵 某 某 已

经 出 国 务 工 ，双 方 之 间 的 矛 盾 再 次 升
级。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迅
速研判案情。因无法与赵某某取得联
系，执行干警及时调整策略，在立案后
次日，便前往赵某某家中走访。他们通
过赵某某的父母与赵某某取得联系，对
其耐心释法析理，同时强调如果赵某某
坚持逃避执行，将会被纳入失信名单，
届时将无法购买机票。经过执行干警
多次劝说，赵某某态度逐渐缓和，其父
母也表示愿意配合法院代赵某某履行

义 务 。 随 后 ，执 行 干 警 将 双 方 约 到 法
院，面对面开展调解工作。

8 月 6 日，赵某某父母与裴某某一
同走进法院调解室。经过办案法官几
个小时的释法明理、耐心协调，双方彻
底解开心结。赵某某的父母当场代赵
某 某 缴 纳 了 全 部 案 款 ，裴 某 某 也 将 女
儿 带 到 赵 某 某 的 父 母 面 前 。“ 爷 爷 奶
奶，我想你们了，你们要常来看看我。”
随 着 小 女 孩 一 声 甜 甜 的 呼 喊 ，一桩交
织着情感纠葛与财产纠纷的案件落下
帷幕。

法律千万条，首要在落实。
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

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
法 的 贯 彻 落 实 情 况 受 到 各 方 普 遍 关
注。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首
次适用民营经济促进法，在一起行政
案件中判决政府部门向企业支付 800
余万元补偿，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
合法权益。

这是一起“老大难”案件。
2006 年 ，河 南 省 南 阳 市 某 房 地 产

公司与政府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项目准备开工时，却被群
众以征地补偿标准低为由阻扰施工并
起诉至法院。

为解决纠纷，当地政府提出：由公
司出面增加给群众的征地补偿，群众
撤回起诉。同时，对该公司额外增加
补偿费用和造成的经济损失，市政府
有关部门将在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
上给予优惠、补偿，并将另一处约 40 亩
土地出让给该房地产公司。2011 年，
该公司据此方案向群众支付增加的补
偿费用，达成了调解。

征地补偿纠纷就此解决，房产项
目也顺利建设并完成销售。然而多年
来，政府允诺给企业的补偿却因故始
终未能全部“兑现”。

于是，房地产公司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决政府部门支付垫付的征
地 补 偿 款 1658 万 元 、青 苗 补 偿 费
24.7676 万 元 和 占 用 资 金 成 本 。 2020

年，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均判决驳回公司
的诉讼请求。公司不服判决，向最高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25 年 5 月 20 日 ，民 营 经 济 促 进
法正式施行。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规
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履行依法向民营经济组织作出的
政策承诺和与民营经济组织订立的合
同，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
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人员更替
等为由违约、毁约。

法律同时规定，因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策承诺、合同约
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
并对民营经济组织因此受到的损失予
以补偿。

政府作出的行政允诺，其公信力
源于政府作为国家机关的权威性和公
权力属性，不能随意解释或违背诚信
原则，而成为“空头支票”。

“当行政允诺事实上已无法履行
时，应当综合允诺事项形成背景、允诺
内容合法性明确性、双方协商过程等，
认定无法履行情形下的过错成因和责
任归属。”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围
绕案件争议点，进行了全面分析。

这位法官指出，案件中企业之所
以支付补偿费用，是因为政府作出的

“优惠、补偿”行政允诺。案涉征地补
偿款的法定支付主体是南阳市政府。
企业付款后，政府部门关于容积率、配
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的行政
允诺却未能兑现，这既与允诺细节欠

明确、口头承诺未书面固定有关，也与
企业变更开发计划、双方沟通不顺畅
有关，双方均有过错。

“虽然政府努力兑现出让 40 亩土
地、调整容积率等行政允诺，但在允诺
事实上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未能积极
与企业协商沟通，给树立法治政府、诚
信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形象带来不利影
响，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责
任。”这位法官说。

今年 5 月底，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
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判令政府部门
承担案涉 1682.309 万元损失的一半，即
841.1545 万元，于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向
该公司支付。

“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离不开地
方政府支持，政府部门依法履职，守信
践诺，才能给企业信心，让企业安心。”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
判决以法治力量为民营企业“撑腰”。

以法律文件明确权利义务，用法
治渠道解决行政争议，在法治轨道建
立 亲 清 政 商 关 系 。 这 起 案 件 的 判 决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促 进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方针政策，也彰显人民法院助推在法
治 轨 道 上 构 建 亲 清 政 商 关 系 的 鲜 明
态度。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庭 负 责 人 表
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离不开法治保
驾 护 航 。 人 民 法 院 将 通 过 一 例 例 判
决、一个个案例，让广大企业真正感受
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关键是依
法行政，做实依法平等保护，实现事事

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
事。

我国日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规范“权利”与“权力”的边界。对行政
机关而言，既要“清”又要“亲”，不能

“新官不理旧账”，应当牢记法治是本
地区最好的营商环境。对广大企业而
言，也无需担心“怕得罪政府”而选择

“有苦不言”“忍气吞声”，应当牢记法
治是企业最大的“后台”。

本报讯 （刘子陌）一些到海边游玩的游客会
选择包船出海，体验捕鱼并在船上享用最新鲜的海
鲜大餐。殊不知暑期正值渤海禁渔期，船主组织此
类捕捞已经触犯法律。日前，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检
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办理 2 起非法捕捞水产品行刑
反向衔接案件，两艘旅游船因违法捕捞被查处。

经查，船主吴某某在未取得捕捞许可证的情况
下，在禁渔期驾驶某旅游船出海，使用底托网给游
客捕捞海鲜 22.35 公斤。同样，另一名船主高某某
在未取得捕捞许可证的情况下，在禁渔期驾驶某旅
游船出海，使用底托网给游客捕捞海鲜 5 公斤。丰
南区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认为以上行为均
违反渔业法，应对其作出行政处罚，遂制发检察意
见书。

丰南区农业农村局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并于近
日对以上两名违法人员均作出没收渔获物和罚款
1.6 万元的行政处罚。

本报讯 （鲍娜军 田晓红）
日前，高速交警鹿泉大队民警
查获一辆超员车，及时消除了
安全隐患，并对驾驶人依法进
行了处罚。

7 月 24 日 ，高 速 交 警 鹿 泉
大队民警在石家庄绕城高速石
家庄西收费站执勤时，一辆黑
色小轿车的异常引起了他的注
意——这辆车在距离收费口约
100 米的地方先是突然掉头行
驶，走了没几米后又猛地掉转

方向往回开，如此反复在原地
转了三圈。

执勤民警当即示意该车靠
边停车接受检查。车窗缓缓降
下 ，一 股 闷 热 的 气 息 扑 面 而
来。经清点，这辆核载 5 人的
轿车实载 6 人，属于超员违法
行为。原来，他们都是附近工
地的工人，当天要一起去新工
地作业。出发时，6 人觉得“挤
一挤”就能省去再开一辆车的
麻 烦 ，便 抱 着 侥 幸 心 理 上 路

了。快到高速口时，驾驶人刘
某看到有民警执勤，想通过反
复掉头的方式“躲一躲”。

针对超员违法行为，民警
对驾驶人讲解了其危险性，同
时指出，在高速出入口随意掉
头属于危险驾驶行为，极易引
发追尾事故。

最终，民警依法对刘某作
出机动车驾驶证记 3 分、罚款
200 元的处罚，并要求其联系其
他车辆将超载人员安全转运。

本 报 讯 （马 维 国
王伟波）近 日 ，由 邢 台 经
济 开 发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的 一 起 危 险 驾 驶
案 ，经 当 地 法 院 审 理 ，被
告 人 曹 某 某 因 第 二 次 醉
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 引 发 交
通事故，被依法判处拘役
三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3000
元。

2023 年 11 月 18 日晚，
曹 某 某 与 家 人 朋 友 在 邢
台 市 区 某 餐 厅 聚 餐 饮 酒
后，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的情况下，驾驶小型轿
车 倒 车 掉 头 时 与 路 边 停
放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两
车损坏。后经检测，曹某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达
130.60mg/100ml，远超醉酒
驾 驶 标 准 。 公 安 交 警 部
门 认 定 ，曹 某 某 无 证 驾
驶 、醉 酒 驾 车 ，且 未 观 察
车后情况酿成事故，负事
故全部责任。此外，曹某
某曾于 2022 年 2 月因危险
驾驶罪，被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且被判处拘役两个
月，此次系二次醉驾。案
发后，曹某某虽主动配合
公 安 交 警 部 门 调 查 并 愿
意赔偿，但因与另一名当
事 人 就 赔 偿 金 额 存 在 争
议，未能达成和解。

今 年 4 月 ，此 案 移 送
至经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审查
认为，曹某某无证驾驶、醉驾再犯、负
事故全责等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依法从重处罚，遂依法提出拘役三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3000 元 的 量 刑 建 议 。
日前，经开区法院综合考虑曹某某认
罪态度及情节，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
刑建议，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适用民营经济促进法！最高法这起案件值得关注
□ 新华社记者 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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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执行情法交融 离婚纠葛案结事了

两船主均被罚款1.6万元超员驾驶危害大
安全不容“挤一挤”

禁渔期出海非法捕捞

法治护航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